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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高科技” 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4,00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

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1063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人” 或“保

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00

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600.15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15.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即中信建投股管家固高科技1号创业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30.2333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8.25%。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

差额269.9167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2,990.6167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81.4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80.15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18.53%。 战略配售回拨

后的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3,670.7667万股，网上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固高科技于2023年8月2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固高科技” 股票680.15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8

月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2023年8月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固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

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8月4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

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

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数量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

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

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

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

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

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

效申购户数为8,448,307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45,859,642,

500股， 配号总数为 91,719,285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09171928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6,742.57774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734.2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

256.4167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61.4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14.3500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38.53%。回拨后，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308408423%， 有效申购倍数

为3,242.45360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8月3日（T+1

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进

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3年8月4日（T+2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3日

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

固利”、“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８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１１５４

号）。 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 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或“主承销

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盟固利”，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４８７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３２

元

／

股。 发行数量为

５

，

８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

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

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２９０．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６９８．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１．００％

；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０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５

，

８００．０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６

，

８３１．８７４６４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２０．００％

（即

１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５

，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６１．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２

，

６２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３９．０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００４４９２４５％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３２８．３４９１８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

日

（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

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２

，

５２５

，

６１４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１９

，

８３６

，

２６６．４８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９４

，

３８６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５０２

，

１３３．５２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５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８８

，

２２１

，

６０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３５

，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３

，

５４１

，

０７１

股，约

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１％

，约占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总量的

６．１１％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

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９４

，

３８６

股，包销金

额为

５０２

，

１３３．５２

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０．１６％

。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３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

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尚未收取的保荐承销费（不

含增值税）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保荐承销费用

３

，

８００．００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２２５．００

３

律师费用

６４０．００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９９．０６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２８．２８

合计

６

，

１９２．３４

注： 以上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如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

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１９０２０９１

联系邮箱：

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５９９９

号基金大厦

２７

、

２８

层

发行人：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３

日

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民爆光电” 或“公司” ）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8月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

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

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经济参考网

（www.jjckb.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

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民爆光电

（二）股票代码：301362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467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617万股，本次发行全部

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

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51.05元/股对应公司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25.16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2023年7月19日（T-4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

态市盈率21.80倍，超出幅度为15.41%；低于可比公司2022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

率25.52倍。 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

险，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

加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

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公司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

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

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园一路西侧）润恒工业

厂区2#厂房第二、三、四、五层

联系人：黄金元

电话：0755-23220840

传真：0755-29197301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25号国信金融大厦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22940052

传真：0755-82133303

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3日

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乖宝宠

物”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621号）。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保荐人” 或“保荐人（联席

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担任本次发

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和中金公司以下统称“联席主

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联席

主承销商将通过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初步询价直接确定

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

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

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 ）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中泰创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将按照

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将在《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中披露向保荐人相关子公司配售的

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

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4,000.45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为10.00%，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

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

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

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数量

为200.02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040.3775万股， 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60.05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下及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路演（https://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 ：2023年 8月 4日（T-1日，周五）

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

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

zqrb.cn；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www.financialnews.com.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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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收购四川思特瑞锂业有限公司

51%

股权

暨关联交易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现金人民币61,200.00万元收购四川思

特瑞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特瑞锂业” ）5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将直接持有思特瑞锂业51.00%的股权。

2022年11月10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四川思特瑞锂业有限公司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因公司与本

次交易对方签署了《关于四川思特瑞锂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四川思特瑞锂业

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本事项经分别于2023年1月13日、2023年1月30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1日、2023年1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现金收购四川思特瑞锂业有限公司51%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公告编号：2022-071、2023-003）等公告。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思特瑞锂业已完成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持有思特瑞锂业51.00%的股权，思特

瑞锂业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思特瑞锂业变更后的登记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四川思特瑞锂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683MA62UEA3XQ

3、注册资本：壹亿壹仟柒佰陆拾肆万柒仟壹佰元整

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成立日期：2017年02月07日

6、法定代表人：熊跃东

7、住 所：四川省绵竹市汉旺镇德阿产业园工业大道西南侧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基础

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

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1、四川思特瑞锂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日


